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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香港環境衛生業界大聯盟（「大聯盟」）就法定最低工資調整要求提供補貼事宜，政

府發言人今日（七月四日）作以下回應： 

 

  「政府當局在過去數月已多次回覆及約見代表多個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的『大聯盟』

及個別承辦商，解釋政府的立場。我們清楚重申，承辦商作為僱主，有法律和合約責任

按照香港法例和僱傭合約支付工資予其聘用的工人。 

 

  『大聯盟』聲稱部分政府外判服務合約，是在法定最低工資於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

實施前已開始生效，當時他們無法估計法定最低工資的實施和影響。事實上，二零零八

年十月發表的《施政報告》已宣布政府將訂立法定最低工資。政府亦在二零零九年二月

委任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會）就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提供建議。法定最低工資的推

行當時已在社會上被廣泛討論。 

 

  立法會在二零一零年七月通過《最低工資條例》，而委員會於二零一零年十月向政府

提交的報告中，明確建議首個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應訂於每小時 28元，有關建議在二零一

零年十一月獲行政會議通過及刊憲。加上政府的廣泛宣傳，公眾（包括政府服務合約承

辦商）理應在法定最低工資正式實施前，清楚知悉有關法例的推行，以及法定最低工資

水平會定期調整。 

 

  承辦商一向在投標時須考慮任何與成本有關的因素，包括物料價格、租金、工資等，

並自行估算各因素在合約期間對成本可能帶來的影響，然後將有關成本適當地反映在投

標價內。因此承辦商在投標價內應自行預算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可能會出現的調整，政府

並沒有責任補貼承辦商因遵守法例及履行合約責任而上漲的經營成本。 

 

  然而，在二零一一年五月一日實施的首個法定最低工資的情況有其獨特性，當局考

慮到某些政府服務合約聘用了大量非技術工人，而這類工人的工資大部分都遠低於首個

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政府遂決定就相關合約作一次性的特殊補貼安排，以免承辦商因工

資成本上升而有可能出現財政困難，導致公共服務受到影響或中斷，務求在保障非技術

工人、不影響民生，以及善用公帑等各方面，取得平衡。 

 

  上述補貼安排只涵蓋承辦商純粹因首個法定最低工資實施而直接引致的額外工資支

出。政府當局在推出有關補貼安排時，以及在其後回覆有關要求和查詢時，已經多次清

楚表明向承辦商補貼屬一次性的特殊安排，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日後調整時，政府不會再

次提供補貼。因此，政府當局不會因應二零一三年五月一日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整，以



公帑向承辦商提供額外補貼。 

 

  政府外判服務涵蓋範圍甚廣，包括政府寫字樓、文康設施、街市、街道及公廁等，

這些服務與民生息息相關，因此承辦商在承投有關合約時，有必要確保其本身有履行合

約的能力，以免日後因其無力承擔而需終止有關合約，導致公眾服務受到影響。承辦商

應基於合約精神，遵照合約條款，履行合約責任向政府及公眾提供服務。 

 

  就『大聯盟』關注的政府清潔服務合約，大部分是為期兩至三年。如有關合約是於

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即法定最低工資水平獲行政會議通過及刊憲）前入標，而現時仍未

完結的只屬少數。至於一般年期較長的管理和清潔服務合約，如政府產業署及房屋委員

會的合約已有價格調整條款，合約價格會按訂明的機制（如政府統計處發表的綜合消費

物價指數、名義工資指數等）作出調整。因此，政府不宜在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整時再

次提供額外補貼。 

 

  所有主要外判合約均透過公平公開的競投過程批出，有關安排已充分考慮到合約價

格及服務質素。政府不會就承辦商的利潤施加任何上限，亦不應該使用公帑向承辦商提

供不必要的補貼，以支付其正常的營運成本及經營風險。另外，向中標的承辦商提供補

貼，對其他落選的投標者並不公平。 

 

  政府當局會繼續與『大聯盟』及政府外判服務承辦商保持聯絡，致力維持公共服務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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